
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營養實習機構媒合機制 

一、 本系以醫學中心、區域教學醫院及地區醫院（經評鑑合格）作為校外營養實習機構，其實習申

請方式，以評比與分發兩種管道進行媒合，相關說明如下： 

 

（一） 評比： 

按各實習機構申請實習辦法辦理，需於規定時間內由校方函送所需資料至校外實習機構，等

候校外實習機構通知實習甄試結果。 

1.林口長庚醫院 [系排前 25名可參加甄試]： 

實習醫院 學期 排序成績採計項目 採計百分比 

林口長庚醫院 3上 
4學期平均成績 

(1上、1下、2上、2下) 
100% 

2.其他評比醫院： 

符合醫院條件之同學皆可報名，每人以報名一間為限，若有無人報名之醫院，則開放讓所有

符合醫院條件之同學報名，如欲報考名額超過限制時，依照醫院所列之條件進行篩選。 

3.評比通過後，請同學務必前往評比醫院實習，除不可抗拒之因素外不可放棄，避免影響下

年度的實習評比名額。 

 

（二）分發： 

1.於每年 1-2月間公告實習場所資料。 

2.依照學生「學業成績總平均」進行排名。（視每年實際申請實習情形而定） 

實習醫院 學期 排序成績採計項目 採計百分比 

各分發醫院 3下 
５學期平均成績 

(1上、1下、2上、2下、３上) 
100% 

*系學會會長、副會長：實習原始排名加權 50%(例：排名第 10名，加權後為第 5名)。 

*其他幹部：實習原始排名加權 25%(例：排名第 10名，加權後為第 8名)。 

3.依上述排名，於每年 3月進行實習機構志願選填作業。 

 

二、 若學生欲交換實習機構，須於完成實習機構志願選填後一周內，填具「實習機構變更(交換)切

結書」申請變更或交換。 

 

三、 營養科學模組同學，若決定放棄參加營養實習，最遲須於３年級下學期開學第一週繳交「學生

自動放棄營養實習切結書」。 

 

每年度實習單位與名額依當年度實際申請情形而定。 


